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孫雲燾教授紀念獎學金辦法 
98 學年度(99.01.20)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 1 次(104.9.25)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 1 次(104.9.25)藥學專業學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4 學年度第 3 次(104.11.6)醫學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 學年度第 5 次(107.03.09)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學年度第 5 次(107.03.09)藥學專業學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 學年度第 8 次(107.04.13)醫學院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6 學年度第 2995 次(107.05.15)本校行政會議核備通過 

 

一、 前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故名譽教授

孫雲燾博士畢生致力於藥學教育工作，於民國 42 年至民國 72

年任教本系達 30 年，愛護青年，培育學子，桃李遍佈海內外；

其學者風範、治事治學之精神，更令人敬仰！孫教授逝世後，

其義女杜莉女士為延續孫教授志業，特將承繼之遺產新台幣伍

佰萬元捐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依本校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

點第 6條設立「孫雲燾教授紀念獎學金」永續基金帳戶，以孳

生利息作為獎學金嘉勉後進，薪傳藥學科研與專業服務。 

二、 對象：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三、 名額：每學年至少 4名。 

四、 金額：每名新台幣貳萬至伍萬元整。 

五、 申請者須符合下列之一資格： 

1. 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GPA) 3.38 (含)以上，無一科

不及格，且無懲處紀錄。 

2. 具清寒證明者，上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 2.92(含)以

上，無一科不及格，且無懲處紀錄。 

六、 繳交資料：申請書 1份，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獎懲紀錄證明

書(含獎懲事由)1 份及其他相關證明。 

七、 本獎學金申請時間及地點：每年 12月底前，向醫學院藥學系提

出申請。 

八、 本獎學金評審及發放：由本系組審查委員會，就當年度申請者

繳交資料審定獎助名額及獎金額度。 

九、 獲得本獎學金學生不得兼領其他公費或本校管理之其他獎學金，

以維普惠本校學生之宗旨。 

十、 獲獎之學生於該年度應協助藥學教研相關活動一次。 

十一、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藥學專業學院、醫學院院務會議 

及本校行政會議核備，自發布日施行。 
 


